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

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揚誠水务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拟成立的香港全资子公司揚誠水务有限公司将作为公司的又一国际化市场

平台，有利于公司完善海外业务体系，提升公司海外市场业务的份额，从而加快

公司国际化战略步伐，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上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审议，我们一致同意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并将督促

公司根据其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围绕主营业务合理规划资金用途，并

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议和披露程序。 

二、关于拟受让新密市百汇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75%股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与河南百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密市东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出资从新密市百汇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原股东杨文堂处受让该公司100%的股权。

其中，公司占总出资额的 75%，以现金出资；百汇环保占总出资额的 13%，以现

金出资；东盛纸业占总出资额的 12%，以现金出资。按此出资比例，公司拥有新

密市百汇固废处置有限公司75%的股份。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有利于各方资源互补，

有助于公司在固废处理方面优势的发挥，进而提高市场份额，实现良好的交易收

益及协同效益。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审议，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受让新密市百汇固废处置有限

公司 75%股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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